一、工程概况
1、建设单位：陕西省荣复军人第二医院；
2、建设地点：陕西省荣复军人第二医院指定地点；
3、工程概况：主要工作内容为新装1250kv箱变一台、铺设电力电缆ZC-YJV22-10-3×95 30米等，详见图纸、工程量清单。
4、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日内完成。
5、工程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2年。
二、质量标准
1、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2、变压器要求：终身免维护，型号S22-M一级能效、抗短路大于等于25KA，户外噪音小于等于55dB，符合医院一级负荷要求
3、如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条件的部分，一经发现。可要求成交供应商返工，直至达到合同约定条件，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返工费用。经两次以上返工后仍达不到约定标准，采购人有权终止成交供应商继续施工资格。
三、施工技术规范
1、本项目施工应符合国家有关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国家或有关部门对建筑施工等方面现行的标准、规范、规程、定额、办法、示例。
2、成交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外的技术标准、规范时，应征得采购人的同意。
3、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则成交供应商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施工。
四、对成交供应商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操作规程、生产安全制度和具体的安全措施。努力实现“零职业病、零事故、零污染”的安全环保生产业绩目标。
2、遵照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到建设工程施工和环境保护并举，推行清洁生产，实现环境污染全过程控制。
3、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保护员工健康，以确保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
五、施工材料要求
1、成交供应商供应的材料应按规定按时、按质、按量供应，必须附有产品合格证或质量检验证书才能用于工程。
2、采购人可以抽检材料、设备，并有权对其进行检测（检测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不合格的材料、设备不允许进场使用。
3、因材料、设备质量不合格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仓库保管费）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4、材料、设备供应不及时造成停工待料时，其停、窝工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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